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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科技”或“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2021 年年度报告》，经事后审核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2021 年年度报

告》部分内容披露有误，现对《2021 年年度报告》中相应内容进行更正，具体

更正内容公告如下： 

 

一、《2021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公司治理”之“十三、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工激励措施的实施情况”之“1.股权激励”中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获得的股权激励情况” 

更正前：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获得的股权激励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年初

持有

股票

期权

数量 

报告

期新

授予

股票

期权

数量 

报告

期内

可行

权股

数 

报告

期内

已行

权股

数 

报告

期内

已行

权股

数行

权价

格（元

/股） 

期末

持有

股票

期权

数量 

报告

期末

市价

（元

/股） 

期初

持有

限制

性股

票数

量 

报告

期新

授予

限制

性股

票数

量 

限制

性股

票的

授予

价格

（元/

股） 

本期

已解

锁股

份数

量 

期末

持有

限制

性股

票数

量 

闫志伟 高级副总经理 0 0 0 0 0 0 0 0 70 4.99 0 0 

李霞 
高级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0 0 0 0 0 0 0 0 40 4.99 0 0 

李晓东 高级副总经理 0 0 0 0 0 0 0 0 40 4.99 0 0 

吴建国 董事会秘书 0 0 0 0 0 0 0 0 20 4.99 0 0 

江潮升 高级副总经理 0 0 0 0 0 0 0 0 50 4.99 0 0 

合计 -- 0 0 0 0 -- 0 -- 0 220 -- 0 0 



备注（如有） 

1.公司实施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工具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截止目前已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均未归属。 

2.江潮升先生于 2021 年 9 月 9 日获受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50 万股，2021 年 11 月 15 月被聘

任为公司高级副总经理。 

 

更正后：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获得的股权激励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年初

持有

股票

期权

数量 

报告

期新

授予

股票

期权

数量 

报告

期内

可行

权股

数 

报告

期内

已行

权股

数 

报告

期内

已行

权股

数行

权价

格（元

/股） 

期末

持有

股票

期权

数量 

报告

期末

市价

（元

/股） 

期初

持有

限制

性股

票数

量 

报告期新

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

量 

限制

性股

票的

授予

价格

（元/

股） 

本期

已解

锁股

份数

量 

期末

持有

限制

性股

票数

量 

闫志伟 高级副总经理 0 0 0 0 0 0 0 0 700,000 4.99 0 0 

李霞 
高级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0 0 0 0 0 0 0 0 400,000 4.99 0 0 

李晓东 高级副总经理 0 0 0 0 0 0 0 0 400,000 4.99 0 0 

吴建国 董事会秘书 0 0 0 0 0 0 0 0 200,000 4.99 0 0 

江潮升 高级副总经理 0 0 0 0 0 0 0 0 500,000 4.99 0 0 

合计 -- 0 0 0 0 -- 0 -- 0 2,200,000 -- 0 0 

备注（如有） 

1.公司实施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工具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截止目前已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均未归属。 

2.江潮升先生于 2021 年 9 月 9 日获受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50 万股，2021 年 11 月 15 月被聘任为

公司高级副总经理。 

 

二、《2021 年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一、承诺履行情况”之

“1、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更正前： 

1、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

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来源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常青、宋永清、王

广善、江勇及北京

慧智立信科技有

限公司 

业绩承诺 

拓明科技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报

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5,200 万元、6,760 万

元、8,112 万元。 

2015

年 03

月 09

日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拓明科技 2015 年至

2018 年累计承诺实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不低于 24,072.00 万

元，实际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 司 的 净 利 润

21,763.25 万元，未完

成利润为 2,308.75 万

元，盈利预测完成率为

90.41%，未实现业绩

承诺。截至目前，业绩

承诺主体常青、王广

善、江勇和北京慧智立

信科技有限公司已完

成业绩承诺补偿；宋永

清尚未完成业绩承诺

补偿。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李平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在本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期间，不在中

国境内及境外，单独或与第

三方，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通

过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间

接从事、参与、投资于或为

他人经营竞争性业务，包括

但不限于：1、直接或间接

收购、持有、开发、转让、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与

竞争性业务有关的投资；2、

直接或间接从事竞争性业

务推广，或在其中直接或间

接持有任何权益或经济利

益；3、直接或间接收购、

持有、转让、出售或以其他

方式买卖上述第 1 或第 2 

所载事项的任何选择权、权

利或利益；4、在中国境内

及境外，以任何其他形式支

持第三方从事竞争性业务。 

2012

年 09

月 27

日 

作为

公司

控股

股东

和实

际控

制人

期间 

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李平 
股份限售

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2012

年 09

月 27

作为

公司

控股

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十五；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

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

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直接

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

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

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

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

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申报

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

接所持公司股份。李明、李

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该等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持有的该等公司

股份。 

日 股东

和实

际控

制人

期间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宁波宁聚资产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兴证全球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高维

平、郭金胜 

股份限售

承诺 

本公司/本人作为北京东土

科技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

象，认购北京东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本公司/本人

承诺：自北京东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

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

转让本公司/本人所认购的

股份。 

2022

年 01

月 17

日 

2022

年 1

月 17

日至

2022

年 7

月 17

日 

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拓明科技 2015 年至 2018 年累计承诺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24,072.00 万元，实际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1,763.25 万元，未完成利润为

2,308.75 万元，盈利预测完成率为 90.41%，未实现业绩承诺。截至目前，业绩承诺主体常青、王广善和

北京慧智立信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业绩承诺补偿；宋永清和江勇尚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江勇已完成股

份补偿）。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北京拓明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



步的工作计

划 

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关于北京拓明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2019-100、2019-108）、《关于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0）和《关于北京东土拓明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2）。2019 年 6 月，公司对宋永清提起诉讼，诉讼理由为公司于 2014 年收购的拓明科技

未实现业绩承诺，宋永清作为业绩承诺主体未按照《盈利预测及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及

返还现金分红，亦未解除应补偿限售股的质押，导致公司只能分步办理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股份的回购

及注销手续，构成严重违约。诉讼请求为判令宋永清向东土科技补偿现金 4,817,761.16 元、补偿东土科

技公司股票 2,701,549 股，返还现金分红 291,767.29 元，支付违约金 800 万元；判令宋永清承担东土科技

因本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 10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2019 年 12 月 13 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下

达（2019）京 0107 民初 175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宋永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

告东土科技现金补偿 4,817,761.16 元，股票补偿数量 2,701,549 股，返还现金分红 291,767.29 元并给付违

约金 1,842,400 元；二、被告宋永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东土科技律师费损失 10 万元；三、

驳回原告东土科技的其他诉讼请求。宋永清不服一审判决，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2020 年 4 月 27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0）京 01 民终 1922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42,777 元，由宋永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

已就该诉讼判决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截至目前，公司收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

院执行款 278,892.15 元。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更正后： 

1、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

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来源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常青、宋永清、王

广善、江勇及北京

慧智立信科技有限

公司 

业绩承诺 

拓明科技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报

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5,200 万元、6,760 万

元、8,112 万元。 

2015

年 03

月 09

日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拓明科技 2015 年至

2018 年累计承诺实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

于 24,072.00 万元，实际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21,763.25 万元，未完

成利润为 2,308.75 万

元，盈利预测完成率为

90.41%，未实现业绩承

诺。截至目前，业绩承

诺主体常青、王广善、

江勇和北京慧智立信科

技有限公司已完成业绩



承诺补偿；宋永清尚未

完成业绩承诺补偿。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李平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在本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期间，不在中

国境内及境外，单独或与第

三方，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通

过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间

接从事、参与、投资于或为

他人经营竞争性业务，包括

但不限于：1、直接或间接

收购、持有、开发、转让、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与

竞争性业务有关的投资；2、

直接或间接从事竞争性业

务推广，或在其中直接或间

接持有任何权益或经济利

益；3、直接或间接收购、

持有、转让、出售或以其他

方式买卖上述第 1 或第 2 

所载事项的任何选择权、权

利或利益；4、在中国境内

及境外，以任何其他形式支

持第三方从事竞争性业务。 

2012

年 09

月 27

日 

作为

公司

控股

股东

和实

际控

制人

期间 

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李平 
股份限售

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

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

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直接

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

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

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

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

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申报

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

接所持公司股份。李明、李

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该等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持有的该等公司

2012

年 09

月 27

日 

作为

公司

控股

股东

和实

际控

制人

期间 

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股份。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宁聚映山红 4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兴证全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高维平、

郭金胜 

股份限售

承诺 

本公司/本人作为北京东土

科技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

象，认购北京东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本公司/本人

承诺：自北京东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

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

转让本公司/本人所认购的

股份。 

2022

年 01

月 17

日 

2022

年 1

月 17

日至

2022

年 7

月 17

日 

截至本公告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拓明科技 2015年至 2018年累计承诺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24,072.00

万元，实际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1,763.25 万元，未完成利润为 2,308.75 万元，

盈利预测完成率为 90.41%，未实现业绩承诺。截至目前，业绩承诺主体常青、王广善、江勇和北京慧智

立信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业绩承诺补偿；宋永清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北京拓明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53）、《关于北京拓明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2019-100、

2019-108）、《关于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0）和《关于北京

东土拓明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2019 年 6 月，公司对宋永清

提起诉讼，诉讼理由为公司于 2014 年收购的拓明科技未实现业绩承诺，宋永清作为业绩承诺主体未按照

《盈利预测及补偿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及返还现金分红，亦未解除应补偿限售股的质押，导致

公司只能分步办理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构成严重违约。诉讼请求为判令宋永清向

东土科技补偿现金 4,817,761.16 元、补偿东土科技公司股票 2,701,549 股，返还现金分红 291,767.29 元，支

付违约金 800 万元；判令宋永清承担东土科技因本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 10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2019

年 12 月 13 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下达（2019）京 0107 民初 175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宋永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东土科技现金补偿 4,817,761.16 元，股票补偿数量 2,701,549

股，返还现金分红 291,767.29 元并给付违约金 1,842,400 元；二、被告宋永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

原告东土科技律师费损失 10 万元；三、驳回原告东土科技的其他诉讼请求。宋永清不服一审判决，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 年 4 月 27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0）

京 01 民终 192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42,777 元，由宋永清负

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已就该诉讼判决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截至目前，公司

收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款 278,892.15 元。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 

 



三、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披露的《2021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影响，因本次更正对

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未来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

审核、校对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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